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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力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1 年 1 月 7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0 年 12 月 23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乳山市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乳山市夏东建筑工程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王早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未知悉、尚未知悉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威海力磁电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李川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尚未确定、尚未确定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7 年 10 月 28 日，被告将厂区的钢结构基础、车间、厂房、门卫房、生

产基地地下泵房、辅助用房等建筑工程及车间、厂区路面硬化、配电室电缆沟施

工、辅房基础加深、室内外排水管道、雨水、排污井施工、挡土墙等附属工程发

包给原告进行施工，2020 年 8 月 20 日以上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上述工程款共计

为 9879668.51 元，被告已支付了 5140000 元工程款，尚欠原告工程款 4739668.51

元。经原告多次索要，被告至今分文未付。故诉至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支持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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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诉讼请求。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1、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 4739668.51 元，并支付利息。 

2、判决原告就上述款项在承建的工程拍卖或变卖的价款中具有优先受偿的权

利。 

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对公司开展经营业务造成不利影响。公

司将向公司客户及潜在客户就本次诉讼情况进行解释与沟通，尽最大努力积极化

解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将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公司正在积极筹措资金，尽快消

除给公司财务带来的不利影响。 

 

四、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公司收到乳山市人民法院出具的《（2020）鲁 1083 财保 780 号民事裁定书》，

申请人为乳山市夏东建筑工程公司，被申请人为威海力磁电气有限公司。申请人

向乳山市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请求对被申请人的财产在 500 万元的范围

内进行冻结或查封。申请人以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威海市分公司的诉

讼责任保险向本院提供担保。 

乳山市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三条第一款规定，

裁定如下：在 500 万元的范围内冻结被申请人银行存款或其他等值财产。 

 

五、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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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起诉状》、《（2020）鲁 1083 财保 780 号民事裁定书》 

 

 

青岛力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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